
秦汉 “徭” 制补说∗ ①

齐继伟

【摘 　 　 要】 秦汉时期的 “徭” 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 前者主要针对黔

首, 后者包含 “吏徭” 与 “徒徭”。 “都发” 之 “徭” 指中央、 内史及郡一

级行政单位派 发 的 “ 徭 ”, “ 县 请 ” 之 “ 徭 ” 则 指 县 请 示 上 级 后 兴 发 的

“徭”。 “徭” 的实施须经国家批准, 在县的统筹管理下进行。 “更卒之役”
属于广义上的 “徭”。 狭义上的 “徭” 与 “更卒之役” 在服役内容上并无本

质差别。 狭义上的 “徭” 的起役年龄为 15 岁, “更卒之役” 则始于傅籍年

龄。 无论是常规性的 “徭”, 还是临时性的 “徭”, 一般都先派发给更卒、
徒隶等, 只有在人员不足或事态紧急的情况下, 才会征发黔首。 “徭” 与

“更卒之役” 等构成了秦汉劳役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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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 秦汉徭役制度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① 由于

传世文献语焉不详, 很多问题至今尚存争议。 《岳麓书院藏秦简 (肆)》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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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出土律令与秦代官吏管理制度研究” (21CZS014)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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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 阎瑜译, 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 《简帛》 第 6 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156 ~ 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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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岳麓肆) 中收录有几组 《徭律》 的律文, 涉及简 26 枚, 共 7 组, 为

研究秦汉徭役制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对解答相关争议性问题具有重要

价值。① 本文即以岳麓肆等出土简牍为中心, 对秦代 “徭” 的概念、 “徭”
的征发类别与特征、 “徭” 与 “更卒之役” 的关系做重新检讨。

一、 “徭” 的概念

关于 “徭” 的概念, 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更” 和

“徭” 是成对的概念。 “更” 是 “常规的职务 (官员) 或劳役 (人民)”,
“徭” 是 “ 临 时 的 出 差 ( 官 员 ) 或 劳 役 ( 人 民 )”。② 第 二 种 观 点 认 为,
“徭” 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广义上的 “徭” 包括 “奴徭” “吏徭” 等人身役

使, 而狭义上的 “徭” “戍” 则专指国家正役。③ 第三种观点认为, 民的劳

役与吏员、 徒隶的劳役不可混为一谈, 不能在 “力役” 的义项上泛化 “徭

役” 应有的边界, 这一观点又可进一步细化为两个方面: (1) 官吏的 “徭”
属于职事范畴, 不宜用来讨论 “力役”; (2) 徒隶从事的 “徭” 属于服刑,
也不应算作 “徭役”。④ 为了更好地分辨上述观点, 需要对相关史料加以重

新检讨。 目前, 秦汉出土文献中有很多关于 “吏徭” “徒徭 (奴徭)” 的材

料, 以下试析之。
(一) “吏徭”
《迁陵吏志》 是出于考课需要而制作的关于迁陵县可征调使用吏员人数

的上呈记录, 其中可以明确看到有关吏员 “徭使” 的内容:
迁陵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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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先行研究, 参见陈松长: 《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徭律例说》,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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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徭” 和 “吏徭”》,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4 期, 第

92 ~ 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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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为更卒” 的性质》,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5 年第 5 期, 第 85 页。
参见王彦辉: 《秦汉徭戍制度补论———兼与杨振红、 广濑薰雄商榷 》 , 《 史学月刊 》
2015 年第 10 期, 第 39 ~ 46 页; 朱德贵: 《岳麓秦简所见 “徭 ” 制问题分析———兼论

“奴徭” 和 “吏徭” 》 ,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6 年第 4 期, 第

92 ~ 101 页。



吏员百三人

令史廿八人

□□人 使

□□十八人 (第一栏)
官啬夫十人

其二人缺

三人 使

今见五人

校长六人

其四人缺 (第二栏)
今见二人

官佐五十三人

其七人缺

廿二人 使

今见廿四人

牢监一人 (第三栏)
长吏三人

其二人缺

今见一人

凡见吏五十一人 (第四栏) (9 - 633)①

又 《汉书·盖宽饶传》 载 “公卿贵戚及郡国吏繇使至长安”, 颜师古注曰:
“繇读与徭同, 供徭役及为使而来者。”② 从颜师古对 “徭使” 的解释来看,
凡官吏供徭役及出差办事均可称作 “徭使”。 里耶秦简有 “居吏柀 (徭)
使及 ” (8 - 197),③ 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津关令》 亦提到 “相国、 御

史请关外人宦、 为吏若 (徭) 使、 有事关中, 不幸死, 县道若属所官谨视

收敛”,④ 这两条材料中的 “徭使” 是指供徭役还是出差办事, 仅从文本提

供的信息尚难以判断。 所幸在反映西汉后期东海郡行政状况的尹湾汉简中

也有关于 “吏徭” 的记录, 其中整理者命名为 《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
未到官者名籍 》 的簿籍将吏员出差办事称为 “徭 ” , 现将相关内容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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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里耶秦简 (贰 ) 》 , 文物出版社 2017 年版, 第 26 ~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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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释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313 页。



如下:
郯狱丞司马敞, 正月十三日送罚戍上谷。
郯左尉孙严, 九月廿一日送罚戍上谷。
朐邑丞杨明, 十月五日上邑计。
费长孙敞, 十月五日送卫士。
开阳丞家圣, 九月廿一日市鱼就财物河南。
……
建阳相 (?) 唐汤, 十一月三日送保宫□。

山乡侯相□□, 十月 … 。

·右十三人 。①

对比前引里耶秦简 《迁陵吏志》 , 以上 “·右十三人 ” 中未采用 “徭使”
的表述, 显示 “徭使 ” 可简称为 “徭 ” 。 邢义田依据尹湾汉简, 将官吏

“徭” 的内容概括为: (1) 送罚戍、 徙民至边地; (2) 上邑计; (3) 送卫

士、 保宫 (奉) ; (4) 市鱼、 市□□、 市材等采购任务。② 就其内容判断,
这里的 “徭” 或 “徭使” 似更接近颜师古所说的 “为使而来者” , 也就是

出差办事。 秦汉时期官府派遣官吏出差办事究竟是日常职事, 还是广义上

的 “徭” , 虽然史无明载, 但就目前简牍所见官吏 “徭使 ” 的内容来看,
其所指是比较明确的, 均指官吏的外出办差, 而出土简牍和传世文献所见

官吏在日常岗位的职事却从不称 “徭使” , 可见彼时官吏的出差办事与日

常职事显 然 存 在 概 念 上 的 区 别。 依 此, 有 学 者 称 “ 秦 及 汉 初 官 吏 ‘
(徭) 使’ 只不过是一种履职的行为而已”,③ 反倒扩大了官吏的职事范围,
恐将 “徭使” 与日常职事相混淆。 值得注意的是, 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

令·徭律》 简 412 - 415 对 “徭使” 的表述, 也可为笔者的上述观点提供

佐证:
委输传送, 重车、 重负日行五十里, 空车七十里, 徒行八十里。

免老、 小未傅者、 女子及诸有除者, 县道勿敢 (徭 ) 使。 节 (即 )
载粟, 乃发公大夫以下子未傅年十五以上者。 补缮邑院, 除道桥, 穿

波 (陂) 池, 治沟渠, 堑奴苑, 自公大夫以下, 勿以为 ( 徭 ) 。
市垣道桥, 命市人不敬者为之。 县弩春秋射各旬五日, 以当 (徭) 。
戍有余及少者, 隤后年。 兴传 ( ?) 送 ( ?) 为□□□□及发 (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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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显成、 周群丽: 《尹湾汉墓简牍校理》,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32 ~ 33 页。
参见邢义田: 《尹湾汉墓木牍文书的名称和性质———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简牍读记

之一》, 《地不爱宝: 汉代的简牍》, 中华书局 2011 年版, 第 128 页。
朱德贵: 《岳麓秦简所见 “徭” 制问题分析———兼论 “奴徭” 和 “吏徭”》, 《江西师范

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4 期, 第 100 页。



戍不以 次, 若 擅 兴 车 牛, 及 ( 徭 ) 不 当 ( 徭 ) 使 者, 罚 金 各

四两。①

其中, “徭” 的征发及派遣均被称作 “ (徭) 使”, 既然百姓供徭役及官

吏外出办差都可称作 “徭使”, 就说明 “徭使” 属于广义上的 “徭”。 值得

注意的是, 上引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徭律》 有 “ (徭) 不当 (徭)
使者” 之谓, 而岳麓肆 《徭律》 简 154 - 155 有如下规定:

· (徭) 律曰: 毋敢倳 (使) 叚 (假) 典居旬于官府; 毋令士

五 (伍) 为吏养、 养马; 毋令典、 老行书; 令居赀责 (债)、 司寇、 隶

臣妾行书。②

秦汉时期, “吏养” “养马” “行书” 等工作均由专人负责。 秦代 “吏养”
多以隶臣为之, 如岳麓肆 《仓律》 载: “毋以隶妾为吏仆、 养、 官 【守】
府, 隶臣少, 不足以给仆、 养, 以居赀责 (债) 给之; 及且令以隶妾为吏

仆、 养、 官守府, 有隶臣, 辄伐 〈代〉 之∟, 仓厨守府如故。”③ 牛马的圈

养则多为皂者的职务, 《汉书·货殖传》 中有 “皂隶”, 颜师古注曰: “皂,
养马者也。”④ 可见, “吏养” “养马” “行书” 等工作并不在典、 老的差使

范围内, 这说明秦代对官吏和徒隶的日常职事和差使均有明确区分, 不能随

意差遣。 据此, 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徭律》 的 “ (徭) 不当 (徭)
使者” 以及岳麓肆 《徭律》 的 “兴 (徭) 而不当者”⑤ 至少包含两方面

含义: 其一, 将不应承担 “徭” 的人员 (如复除者、 免老、 小未傅者) 用

于 “徭”; 其二, 在 “徭使” 的过程中, 出现 “倳 (使) 叚 (假) 典居旬

于官府” 和 “令士五 (伍) 为吏养、 养马” 以及 “令典、 老行书” 等差使

不当的行为。 要之, 岳麓肆 《徭律》 之所以对官吏及徒隶日常职事之外的

差使做出明确规定, 正是因为官吏的 “徭使” 在秦代已被纳入 “徭” 的范

围, 此种 “吏徭” 即属于前引学者所述之广义上的 “徭”。
(二) “徒徭 (奴徭)”
秦汉时期的 “徒徭” 或 “奴徭” 是否属于广义上的 “徭”? 这与前述

“吏徭” 的问题有着相似之处。 里耶秦简中有关于徒隶 “行徭 ” 的课志

记录:
仓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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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彘雌狗产子课,
畜彘雌狗死亡课,
徒隶死亡课,
徒隶产子课,
作务产钱课,
徒隶行 (徭) 课,
畜雁死亡课,
畜雁产子课。
·凡 (8 - 495)①

秦代徒隶包含城旦舂、 鬼薪白粲及隶臣妾。 岳麓肆 《司空律》 规定 “舂城

旦出 (徭) 者” 应当避免与市场接触——— “毋敢之市及留舍闠外, 当行

市中者, 回, 【勿行】。”② 这里的 “舂城旦出 (徭)”, 或即徒隶 “行徭”
的内容之一。 需要强调的是, 徒隶从事的工作虽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与服刑

密切相关, 但是对他们而言, “行徭” 或 “出徭” 与日常的作务可能同样存

在概念上的区别。 秦汉时期, 徒隶一般有其相对固定的岗位。 黄浩波曾就

里耶秦简 “徒作簿” 的上呈日期做过专门考察, 发现在同一部门不同日期

的 “徒作簿” 中, 刑徒的名字多有重合, 劳作的内容亦基本相同, 而且部

分 “徒作簿” 记录的时间跨度长达两个多月, 由此得出结论: “在司空与

仓之外各部门劳作的刑徒短期内相对固定。”③ 另, 岳麓秦简 《县官田令》
规定:

·县官田有令∟, 县官徒隶固故有所给为∟, 今闻或不给其故事而

言毋 (无) 徒以田为辤 (辞) 及 发 徒隶∟, 或择 (释) 其 官 急事

而移 佐 田, 及以官威征令小官以自便其田者, 皆非善吏殹 (也), 有

如此者, 以大犯令律论之。 ·县官田令甲十八④

所谓 “县官徒隶固故有所给为”, 指官府的徒隶有其相对固定的服役岗位,
他们劳作所在的部门及内容也是相对固定的, 不能随意改变, 只有当各部门

对官徒的需求发生变动时, 才会由执法或御史进行均予、 调拨。⑤ 因此, 徒

隶 “行徭” 与官吏在日常职事之外受官府差遣而外出办事相似。 前引尹湾

汉简所见官吏 “徭” 的内容包括上邑计等四个方面, 里耶秦简 “徒作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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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2016》 (春夏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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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有关于徒隶外出办事的记录, 可做比对:
男七十二人牢司寇, 男丗人输戜 (铁) 官未报, 男十六人与吏上

计, 男四人守囚, 男十人养牛, 男丗人廷守府, 男丗人会逮它县, 男丗

人与吏□具狱。
男百五十人居赀司空, 男九十人毄 (系) 城旦, 男丗人为除道通

食, 男十八人行书守府, 男丗四人库工。 ·小男三百丗人吏走, 男丗人

廷走, 男九十人亡……
女六十人行书廷, 女九十人求菌, 女六十人会逮它县, 女六十人□

人它县, 女九十人居赀临沅, 女十六人输服 (箙) 弓, 女卌四人市工

用, 女丗三人作务……①

其中, “与吏上计” “行书守府” “行书廷” “市工用” 等工作任务当与徒隶

“行徭” 有关, 同官吏 “徭使” 的内容颇有重合之处。 这些任务的共性在

于, 无论是 “上计” “行书”, 还是 “市工用”, 都需要先将徒隶从其所在的

仓、 库、 田官、 畜官等部门的岗位调离, 再进行差遣 (有时即随从 “徭使”
的官吏从事相应工作)。 在前揭岳麓肆 《徭律》 简 154 - 155 中, 律文既然

对官吏及徒隶的外出差使做出规定, 就说明 “徒徭” 也是 “徭” 的一部分,
它在本质上与官吏 “徭使” 有相通之处。 另外, 征诸 “徭” 的字义, 还可

进一步证明上述观点。 《说文·系部》 载: “徭, 随从也。” 段玉裁注曰:
“徭役者, 随从而为之者也。”② 许慎对 “徭” 的本义所做的解释可以说十分

精到, 这种解释站在服役者的角度, 凸显了 “徭” 在调发、 差使方面的含

义。 换言之, 黔首的本业是耕织, 官吏、 徒隶亦皆有其相对固定的部门和岗

位, 黔首和官吏、 徒隶各自脱离本职岗位, 分别接受官府的征发和差遣而承

担具体的工作任务, 这便是 “徭” 和 “徭使”。 反之, 上述人等在本职岗位

上的日常作务均与 “徭” 无涉。
综上, “徭” 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 狭义上的 “徭” 主要针对 《徭律》

中所说的 “徭徒”, 指 15 岁 (起役年龄) 到免老年龄的黔首; 广义上的

“徭” 还包括 “吏徭” 和 “徒徭”。 秦汉时期, 无论是常规性的 “徭”, 还

是临时性的 “徭”, 一般都先派发给徒隶、 县卒等, 只有在人员不足或事态

紧急的情况下, 才会征发黔首。 例如, 里耶秦简 J1 (16) 5A 载: “令曰:
‘传送委输, 必先悉行城旦舂、 隶臣妾、 居赀赎责。 急事不可留, 乃兴徭。’
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 南郡、 苍梧, 输甲兵当传者多。 节传之, 必先悉行乘

城卒、 隶臣妾、 城旦舂、 鬼薪白粲、 居赀赎责、 司寇、 隐官、 践更县者。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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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殹不欲兴黔首, 嘉谷尉各谨案所部县卒、 徒隶、 居赀赎责、 司寇、 隐官、
践更县者簿, 有可令传甲兵, 县弗令传之而兴黔首, 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

多兴者, 辄劾移县, 县亟以律令具论, 当坐者言名夬泰守府。”① 洞庭郡在

“兴徭” 时便明确要求将县卒、 徒隶等作为先行征发的对象。 众所周知, 秦

在商鞅变法后力行农战政策。 《史记·商君列传》 载: “戮力本业, 耕织致

粟帛多者复其身。”② 睡虎地秦简 《为吏之道》 云: “善度民力, 劳以

(率) 之。”③ 秦地方政府之所以将县卒、 徒隶等作为 “徭使” 的首要对象,
而对狭义上的 “徭” ——— “兴黔首” 慎之又慎, 正是因为如此可节省民力,
从而确保农业的稳定。

二、 “徭” 的征发类别与特征

关于 “徭” 的征发类别, 岳麓肆 《徭律》 简 244 - 247 规定:
(徭) 律曰: 岁兴 (徭) 徒, 人为三尺券一, 书其厚焉。 节

(即) 发 (徭), 乡啬夫必身与典以券行之。 田时先行富有贤人, 以

闲时行贫者, 皆月券书其行月及所为日数, 而署其都发及县请∟。 其当

行而病及不存, 署于券, 后有 (徭) 而聂 (蹑) 行之。 节 (即) 券

(徭), 令典各操其里 (徭) 徒券来与券以畀 (徭) 徒, 勿征赘,
勿令费日。 其移徙者, 辄移其行 (徭) 数徙所, 尽岁而更为券, 各取

其当聂 (蹑) 及有赢者日数, 皆署新券以聂 (蹑)。④

“都发及县请”, 整理者认为 “都” 指都官, “请” 当读为 “情”。⑤ 睡虎地

秦简 《秦律十八种·徭律》 载: “县毋敢擅坏更公舍官府及廷, 其有欲坏更

殹 (也), 必 之。”⑥ 陈伟指出, “ ” 即 “谳”, 意为请示, “县请” 大概

是指在一些特别情形下, 县在向上级请示之后而兴发的徭役, 故 “请” 不

必读为 “情”, 而 “都发” 大概是指整体性或者大规模的征发。⑦ 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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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启发性。
我们赞同以上对 “县请” 的解释, 而对 “都发” 的理解, 则可稍做补

充。 据于振波考察, 秦汉时期, 京师和地方设置有很多县级经营性或事务性

机构, 称为 “都官”。① 在官营手工业等机构中, 从事劳作的一般是官徒、
奴、 卒以及工匠等。 其中, 都官役使更卒从事劳作的例子有很多, 但借助于

“兴徭” 这种手段的情况在传世及出土文献中很少见到, 也不符合 “急事不

可留, 乃兴徭” 的原则。 考虑到 “县请” 与 “都发” 可能存在对应关系,
这里的 “都” 或可解释为 “国”。 《广雅·释诂》: “都, 国也。”② 睡虎地秦

简 《秦律十八种·工律》 提到 “邦中之 (徭)”, 整理者注曰: “邦中, 即

国中, 指都邑。”③ 张金光认为, “邦中之 (徭)” 与睡虎地秦简 《秦律十

八种·徭律》 简 123 中的 “上之所兴”,④ 指代的都是 “中央一级的国家工

程”。⑤ 因此, “都发” 即可能对应于 “邦中之 (徭)” 及 “上之所兴”,
“都” 并非特指 “都官”。 所谓 “都发及县请”, 说的是徭役征发时须署明本

次徭役是国家层级 (中央、 内史及郡一级) 的徭役, 还是县请示上级后得

到批准的徭役。 以下分述之。
(一) “都发” 之 “徭”
1. “御中发征”
睡虎地秦简 《秦律十八种·徭律》 规定:

御中发征, 乏弗行, 赀二甲。 失期三日到五日, 谇; 六日到旬, 赀

一盾; 过旬, 赀一甲。 其得殹 (也), 及诣。 水雨, 除兴。
“御中”, 整理者注曰: “向朝廷进献, 《独断》: ‘所进曰御。’ 御中发征,
指地方官吏为朝廷征用徭役。”⑥ 此外, 高恒也认为, “御中发征” 指直接为

朝廷服务的徭役, 具体则主要指为朝廷 “转输菽粟、 刍藁” 等物资和替秦

王室修筑宫殿、 陵寝。⑦ 彭浩则指出, “御中发征” 指 “中央政府的治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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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或机构征调徭役”。① 因此, 按 “御中” 代指朝廷而言, 这里的 “御中发

征” 应当是特指中央派发的徭役。
2. “邦中之 (徭)”
睡虎地秦简 《秦律十八种·工律》 载:

邦中之 (徭) 及公事官 (馆) 舍, 其叚 (假) 公, 叚 (假) 而

有死亡者, 亦令其徒、 舍人任其叚 (假), 如从兴戍然。 工律②

整理者提出 “邦中” 即 “国中, 指都邑”, 已见前引。 《周礼·大宰》 有

“邦中之赋”, 贾公彦疏: “谓国中之民出泉也。”③ 秦有国尉, 《商君书·境

内篇》 载 “国封尉, 短兵千人”, “国尉分地, 以中卒随之”。④ 唐长孺认为

“邦” 即 “国”, 用于中央一级的称谓: “疑国尉秦时本作邦尉, 犹相国本是

相邦, 此封字乃邦之讹。 汉时尽改作国, 此一处偶存故号, 后人旁注国字以

合上下文, 最后则并作正文入之。”⑤ 另外, 还有学者指出, 秦简中的 “邦

司空” 即 “国司空”,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 更定名号前, 狭义上的 “邦” 不

是指秦统治的全部疆域, 而是指秦王畿, 地位与郡大致相当, 也就是后来的

“内史”。⑥ 又里耶秦简 8 - 461 《更名方》 中有改 “郡邦尉为郡尉。 邦司马

为郡司马” 的内容,⑦ 显示秦郡早期也称 “邦”, “邦” 字 “既指秦国, 亦

或曾指以内史为中心横向扩展建立的郡”。⑧ 如里耶秦简 8 - 773 有 “八十四

人邦司空公白羽”, 《里耶秦简牍校释》 注曰: “邦司空应即郡司空。”⑨ 秦

汉时期, 郡在执行常规性徭役时可自行征发民力。 此外, 郡守 “行县” 时

“发民除道”, 似乎也不需要向中央请示。 不过, 遇到需要发起大规模徭役

的特殊情况, 仍须向中央请示。 如 《汉书·循吏传》 载: “ (黄霸) 征守京

兆尹, 秩二千石。 坐发民治驰道不先以闻, 又发骑士诣北军马不适士, 劾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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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兴, 连贬秩。”① 总体来看, 对部分 “徭” 的征发, 郡也有一定的自主权。
因此, 从这一层面上讲, 无论是中央、 内史还是郡征发的徭役, 都属于 “上

之所兴” 的范畴。 在睡虎地秦简 《秦律十八种·徭律》 “上之所兴, 其程攻

(功) 而不当者, 如县然” 中,② “上之所兴” 与 “县” 明显存在层次上的

差异, 可见 “都发” 所指的 “邦中之 (徭)” 或 “上之所兴” 均代表的

是国家层级 (中央、 内史及郡) 的徭役。
3. “传送委输”
岳麓肆 《兴律》 曰: “发征及有传送殹 (也), 及诸有期会而失期, 事

乏者, 赀二甲, 废。”③ 这里的 “传送” 即 “传送委输”, 是秦汉时期徭役

的主要内容之一, 主要运输的可能是 “甲兵” 等军用物资。 一般而言, 在

“传送委输” 的过程中会首先征发县卒、 徒隶, 如果事急, 再以 “兴徭” 的

方式来完成, 前引里耶秦简 J1 (16) 5A 即反映了上述程序。 此外, 张家山

汉简 《二年律令·徭律》 规定:
发传送, 县官车牛不足, 令大夫以下有訾 (赀) 者, 以訾 (赀)

共出车牛; 及益, 令其毋訾 (赀) 者与共出牛食, 约载具。 吏及宦皇

帝者不与给传送事。 委输传送, 重车、 重负日行五十里, 空车七十里,
徒行八 十 里。 免 老、 小 未 傅 者、 女 子 及 诸 有 除 者, 县 道 勿 敢

(徭) 使。④

准以岳麓肆 《徭律》 简 248 - 252, 秦代 “传送委输” 的标准是 “重车负日

行六十里, 空车八十里, 徒行百里”,⑤ 可知汉初的标准有所降低。 “发传

送” 时, 如果县官的车牛不足, 爵位在大夫以下的 “有訾 (赀 ) 者 ” 与

“毋訾 (赀) 者” 的负担各不相同。 吏以及宦皇帝者不用承担传送的任务,
县、 道不能擅自 “徭使” 免老、 小未傅者以及已被官府除任之人。

4. “载粟”
“载粟” 虽然在本质上也属于 “传送委输”, 但二者不仅称谓有别, 而

且涉及的物资种类不同, 故有必要单独加以论说。 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
徭律》 规定:

·65·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2024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汉书》 卷 89 《循吏传》, 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第 3631 页。
陈伟主编, 彭浩、 刘乐贤等撰著: 《秦简牍合集: 释文注释修订本》 (壹、 贰), 武汉大

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105 页。
陈松长主编: 《岳麓书院藏秦简 (肆)》,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147 页。
彭浩、 陈伟、 [日] 工藤元男主编: 《二年律令与奏谳书: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

文献释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248 页。
陈松长主编: 《岳麓书院藏秦简 (肆)》,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150 页。



节 (即) 载粟, 乃发公大夫以下子未傅年十五以上者。①

结合岳麓肆 《徭律》 简 156 - 159 “节载粟乃发敖童年十五岁以上, 史子未

傅先觉 (学) 觉 (学) 室, 令与粟事”,② 可知相比 “传送委输”, “载粟”
在人员役使方面的对象更加宽泛———年龄在 15 岁以上的敖童, 尚未傅籍但

已入学学室的史子均可征发。 《盐铁论·未通篇》 载 “古者, 十五入大学,
与小役”, “今五十已上至六十, 与子孙服挽输, 并给徭役”。③ 这里提到的

“小役” 或即 “载粟” 时征发的 “未傅年十五以上者” 从事的牵引、 推车一

类的工作。 根据传世文献的记载, “载粟” 在徭役活动的构成中可能占有极

高比例。 如秦代修筑长城, “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 伐南越, “使监禄无以

转饷, 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④ 伐匈奴, “天下飞刍挽粟, 起于黄、 腄、 琅

邪负海之郡, 转输北河, 率三十钟而致一石……道死者相望”;⑤ 调材士屯

卫京师, “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稿, 皆令自赍粮食”⑥ 等。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所见的绝大多数 “传送委输” 与 “载粟” 均由中央及郡一级行政单位

征发, 县能否自主征发, 尚待考察。
(二) “县请” 之 “徭”
与 “都发” 之 “徭” 相反, “县请” 之 “徭” 指县请示上级后得到批

准的徭役, 具体包括以下四类。
1. 公舍官府的扩建及补缮

睡虎地秦简 《秦律十八种·徭律》 载:
县毋敢擅坏更公舍官府及廷, 其有欲坏更殹 (也), 必 之。 欲以

城旦舂益为公舍官府及补缮之, 为之, 勿 。 县为恒事及 有为殹

(也), 吏程攻 (功), 赢员及减员自二日以上, 为不察。 上之所兴, 其

程攻 (功) 而不当者, 如县然。 度攻 (功) 必令司空与匠度之, 毋独

令匠。 其不审, 以律论度者, 而以其实为 (徭) 徒计。⑦

律文规定: 县不准擅自拆改官府的房舍衙署, 如须拆改, 必须呈报; 如果使

用城旦舂从事官府房舍的扩建及维护, 无须呈报即可进行。 结合岳麓肆 《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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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简 156 - 157 “· (徭) 律曰: 发 (徭), 兴有爵以下到人弟子、 复

子, 必先请属所执法, 郡各请其守, 皆言所为及用积徒数, 勿敢擅兴”① 的

规定, 可知 “县请” 之 “徭” 主要针对黔首的征发和役使, 而对徒隶的

“徭使” 则不必呈报上级。
2. “邑中事”
岳麓肆 《徭律》 简 151 - 153 规定: “补缮邑院、 除田道桥、 穿汲 〈波

(陂)〉 池、 渐 (堑) 奴苑, 皆县黔首利殹 (也), 自不更以下及都官及诸

除有为殹 (也), 及八更, 其睆老而皆不直 (值) 更者, 皆为之, 冗宦及冗

官者, 勿与。 除邮道、 桥、 驼 〈驰〉 道, 行外者, 令从户□□徒为之, 勿

以为 (徭)。”② 相关律文还见于睡虎地秦简 《秦律十八种·徭律》:
兴徒以为邑中之红 (功) 者, 令 (嫴) 堵卒岁。 未卒堵坏, 司

空将红 (功 ) 及君子主堵者有辠 (罪 ), 令其徒 复 垣 之, 勿 计 为

(徭)。③

以及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徭律》:
睆老各半其爵 (徭) 员, 入独给邑中事。 ·当 (徭) 戍而病

盈卒岁及 (系), 勿聂 (摄)。
补缮邑院, 除道桥, 穿波 (陂) 池, 治沟渠, 堑奴苑, 自公大夫

以下, 勿以为 (徭)。 市垣道桥, 令市人不敬者为之。④

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徭律》 规定, 睆老只须服与其爵位相应的一半的

“徭” , “入独给邑中事” 表明睆老仅在本县邑服役, 而不必外出。 据上引

岳麓秦简, 修缮邑院、 清理田间道桥、 治理沟渠、 壅筑堤防, 均涉及黔首

的利益, 凡爵位在不更以下的人, 在都官以及县官中有所任职的人, “八

更” 以及不必轮值践更官府的睆老都要参与。 结合前述睆老只在本县邑服

役, 可知张家山汉简所说的 “邑中事 ” 即岳麓秦简提到的 “补缮邑院 ”
等, 在睡虎地秦简中称为 “邑中之红 (功) ” 。 此类县邑 (或乡邑) 内部的

劳役, 在秦代均有其固定开展的时间, 四川青川郝家坪出土的战国秦木牍

记云:
以秋八月, 脩 (修) 封捋 (埒), 正疆畔, 及癹千 (阡) 百 (陌)

之大草。 九月, 大除道及阪险。 十月为桥, 脩 (修) 陂堤, 利津□鲜

·85·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2024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陈松长主编: 《岳麓书院藏秦简 (肆)》,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119 ~ 120 页。
陈松长主编: 《岳麓书院藏秦简 (肆)》,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118 页。
陈伟主编, 彭浩、 刘乐贤等撰著: 《秦简牍合集: 释文注释修订本》 (壹、 贰), 武汉大

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105 页。
彭浩、 陈伟、 [日] 工藤元男主编: 《二年律令与奏谳书: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

文献释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246、 248 页。



草。 虽非除道之时, 而有陷败不可行, 辄为之。 章手。①

又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田律》 规定:
恒以秋七月除千 (阡) 佰 (陌) 之大草; 九月大除道及阪险; 十

月为桥, 修波 (陂) 堤, 利津梁。 虽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 辄

为之。 乡部主邑中道, 田主田道。 道有陷败不可行者, 罚其啬夫、 吏主

者黄金各二两。 盗侵飤道、 千 (阡 ) 佰 ( 陌 ) 及 堑 土 〈 之 〉, 罚 金

二两。②

秦汉时期, 县一般在九月除道, 十月造桥及治理沟渠。 前揭睡虎地秦简 《秦

律十八种·徭律》 称 “县为恒事及 有为殹 (也)”, 所谓 “恒事” 指的是

常规性事役。 故此, 上述 “补缮邑院” 等以固定时间实施的常规性事役均

属于 “县为恒事” 的范畴。 律文同时指出, 如果未到实施上述常规性事役

的时间, 而出现道桥、 沟渠、 堤防 “陷败”、 不敷使用的情形, 应立即予以

治理。 在这种情况下, 县要征发民力, 必须先向郡请示, 这便属于 “ 有

为” 的范畴。
3. “缮城塞”
岳麓肆 《戍律》 规定, 如城塞破败, 而徒隶人少不足以修缮, 可在农

闲时期征发黔首为之。 简文如下:
·戍律曰: 城塞陛鄣多 (决) 坏不脩, 徒隶少不足治, 以闲时岁

一兴大夫以下至弟子、 复子无复不复, 各旬以缮之。 尽旬不足以

(索) 缮之, 言不足用积徒数属所尉, 毋敢令公士、 公卒、 士五 (伍)
为它事, 必与缮城塞。 岁上舂城旦、 居赀续 〈赎〉、 隶臣妾缮治城塞

数、 用徒数及黔首所缮用徒数于属所尉, 与计偕, 其力足以为而弗为及

力不足而弗言者, 赀县丞、 令、 令史、 尉、 尉史、 士吏各二甲。 离城乡

啬夫坐城不治, 如城尉。③

徒隶无疑是 “缮城塞” 的主要力量, 只有当徒隶人数少, 以至于不足以完

成修缮任务时, 才会征发黔首参与工程。 据睡虎地秦简 《秦律十八种·徭

律》 “欲以城旦舂益为公舍官府及补缮之, 为之, 勿 ”, 以及上引 《戍律》
中提到的 “言不足用积徒数” 和 “力不足而弗言” 判断, 在一般情况下,
县征用徒隶 “缮城塞” 是不需要向其上级郡请示的。 但是, 若 “徒隶少不

足治”, 需要 “以闲时岁一兴”, 则仍须向上级请示。 另据简末所见 “赀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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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 令、 令史、 尉、 尉史、 士吏各二甲”, 可知 “缮城塞” 确实属于县一级

的徭役。
4. “县葆禁苑”
睡虎地秦简 《秦律十八种·徭律》 曰:

·县葆禁苑、 公马牛苑, 兴徒以斩 (堑) 垣离 (篱) 散及补缮之,
辄以效苑吏, 苑吏循之。 未卒岁或坏 (决), 令县复兴徒为之, 而勿

计为 (徭)。 卒岁而或 (决) 坏, 过三堵以上, 县葆者补缮之; 三

堵以下, 及虽未盈卒岁而或盗 (决) 道出入, 令苑辄自补缮之。 县所

葆禁苑之傅山、 远山, 其土恶不能雨, 夏有坏者, 勿稍补缮, 至秋毋

(无) 雨时而以 (徭) 为之。①

“县葆禁苑、 公马牛苑”, 指县负责维护、 修缮的禁苑及牧养官有牛马的苑

囿, 相关工作平日主要由徒隶承担。 如遇到工程量较大的情况, 则可请示上

级, 通过征发黔首 [ “ (徭) 为之”] 来完成。
(三) “徭” 的内涵特征

从上述 “徭” 的征发类别来看, 无论是 “都发” 还是 “县请”, “徭”
的内容均须经过国家的审核、 批准, 任何人不得擅自 “兴徭” 或增加 “徭

计”。 究其原因, 主要与以下三方面有关。
其一, 秦汉时期, 国家对 “徭” 的工作量有详细的数据统计。 里耶秦

简 8 - 488 《户曹记录》 中有 “徭计” 一项, “徭计” 是郡国上计的重要内

容之一。 里耶秦简 8 - 1539 载:
卅五年九月丁亥朔乙卯, 贰春乡守辨敢言之: 上不更以下 (徭)

计二牒。 敢言之。②

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徭律》 规定:
都吏及令、 丞时案不如律者论之, 而岁上 (徭) 员及行 (徭)

数二千石官。③

另, 岳麓肆 《徭律》 简 253 - 256 载:
(徭) 律曰: 发 (徭), 自不更以下 (徭) 戍, 自一日以上

尽券书, 及署于牒, 将阳倍 (背) 事者亦署之, 不从令及 (徭) 不

当券书, 券书之, 赀乡啬夫、 吏主者各一甲, 丞、 令、 令史各一盾。
(徭) 多 员 少 员, 穨 (隤 ) 计 后 年 (徭 ) 戍 数。 发 吏 力 足 以 均

·06·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2024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陈伟主编, 彭浩、 刘乐贤等撰著: 《秦简牍合集: 释文注释修订本》 (壹、 贰), 武汉大

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105 页。
陈伟主编: 《里耶秦简牍校释》 第 1 卷,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353 页。
彭浩、 陈伟、 [日] 工藤元男主编: 《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

律文献释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250 页。



(徭) 日, 尽岁弗均, 乡啬夫、 吏及令史、 尉史主者赀各二甲, 左

(迁)。 令、 尉、 丞 (徭) 已盈员弗请而擅发者赀二甲, 免。 吏 (?)
□ (徭) □均, 伪为其券书以均者赀二甲, 废。①

以上简文表明, 国家不仅要对黔首的 “徭” 进行统计, 而且要对 “吏徭”
和 “徒徭” 的情况加以记录。 “吏徭” 的内容主要见于各县吏员考课的记

录, “徒徭” 的内容则主要见于司空及仓的 “徒作簿”。 具体而言, 关于黔

首的 “徭”, 岳麓肆 《徭律》 简 253 - 256 规定: 官府征发 “徭” 时, 爵位

在不更以下者服 “徭戍”, 凡是一天以上的 “徭戍”, 都要以券书的形式记

录于牒, 因逃亡而不服 “徭” 的人也要记录下来, 如果不遵守法令以及将

不该记录为 “徭” 的事项记录在券书上, 相关官吏要受罚一甲或罚一盾的

惩处; “徭戍” 如出现人数过多或不足的情况, 均推到下一年度的人数统计

中, 负责征发 “徭” 的官吏要确保将 “徭日” 均分给每个服徭役者, 如果

临近年末还未实现均分, 相关官吏要受罚二甲且降职的惩处; 令、 尉、 丞主

管的 “徭” 员如已达到规定份额, 但仍在不告知上级的情况下擅自征发,
相关官吏要受罚二甲的惩处; 如果官吏对 “徭日” 的分配不均, 通过伪造

券书的方式使 “徭日” 均等, 相关官吏要受罚二甲且免职的惩处。 可见,
秦汉律令对 “徭” 的实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从 “徭” 的征发到年末的审

计都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 稍有违背, 便要受相应的惩处。
其二, “徭” 可以除免, 也可以用来 “赀罚”, 是国家实施奖惩的重要

手段。 岳麓肆 《行书律》 载:
有令女子、 小 童 行 制 书 者, 赀 二 甲。 能 捕 犯 令 者, 为 除 半 岁

(徭), 其不当 (徭) 者, 得以除它人 (徭)。②

“制书” 系皇帝发布的一种命令文书。 律文规定, 女子及小童不得邮递制

书, 违令者罚二甲, 如果有人能捕获违反此令的人, 则可免除其半年的

“徭”。 如果免除 “徭” 的这个人本身不用服 “徭”, 则可免除他指定的另外

一人的 “徭”。 除此之外, “徭” 的豁免还可以通过 “复” 来实现。 秦汉时

期有 “赐复” “买复” “爵复” 等几种方式, 这里的 “复” 即复除, 指免除

赋税徭役。 至于 “赀徭” 的问题, 睡虎地秦简 《法律答问》 规定:
或盗采 人 桑 叶, 臧 ( 赃 ) 不 盈 一 钱, 可 ( 何 ) 论? 赀 ( 徭 )

三旬。
“赀 (徭)”, 整理者注曰: “罚服徭役。”③ 湖北江陵凤凰山 168 号汉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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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松长主编: 《岳麓书院藏秦简 (肆)》,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152 ~ 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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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主编, 彭浩、 刘乐贤等撰著: 《秦简牍合集: 释文注释修订本》 (壹、 贰), 武汉大

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 186 页。



土的天平衡杆上题有 “劾论罚, (徭) 里家十日”,① 亦为 “赀徭” 之著

例。 作为赀刑之一, “赀徭” 与 “赀居边” “赀戍” 等皆为秦汉时期劳役偿

还的主要形式。
其三, “徭” 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抵冲。 前引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

徭律》 载:
县弩春秋射各旬五日, 以当 (徭)。 戍有余及少者, 隤后年。

又张家山汉简 《奏谳书》 有云:
·毋忧曰: 变 (蛮) 夷大男子。 岁出五十六钱以当繇 (徭) 赋,

不当为屯, 尉窑遣毋忧为屯, 行未到, 去亡, 它如九。②

以上材料显示, 县弩可用春秋两季的 30 天训练时间抵 “徭”; 归附 “蛮夷”
可用缴纳贡赋 (纳钱) 的形式抵 “徭”。③ “徭日” 虽可抵冲, 但并非所有

劳役都能被计为 “徭”, 前引岳麓肆 《徭律》 便有 “除邮道桥、 驼 〈驰〉
道行外者, 令从户□□徒为之, 勿以为 (徭)” 的规定。 睡虎地秦简 《秦

律十八种·徭律》 也提到: 征发徒众为苑囿建造墙垣, 如因质量问题而被迫

返工, 相关劳役不能被计为 “徭”; 征发农田附近的居民修筑墙垣以防止野

兽啃食禾稼, 也不得算作 “徭”。
综上所述, “徭” 既是国家劳役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国家实施奖惩措

施的重要筹码。 “徭” 能否被抵冲有相应的法律规定, 未得到国家认可的劳

役不能算作 “徭”。 秦汉时期 “徭” 最本质的内涵特征, 就在于它是国家认

定的正式劳役。

三、 “徭” 与 “更卒之役”

秦汉时期有 “月为更卒” 之役, 《汉书·食货志》 颜师古注 “更卒”
曰: “谓给郡县一月而更者也。”④ “更卒之役” 即劳役的一种。 前引里耶

秦简 J1 (16) 5A 提到: “ ‘传送委输, 必先悉行城旦舂、 隶臣妾、 居赀赎

责。 急事不可留, 乃兴徭。’ ……节传之, 必先悉行乘城卒、 隶臣妾、 城

旦舂、 鬼薪白粲、 居赀赎责、 司寇、 隐官、 践更县者。” 其中, “ 践更县

者” 与 “兴徭” 并现, 显示 “传送委输” 作为当时徭役的主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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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泉、 钟志诚: 《关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天平衡杆文字的释读问题》, 《文物》 1977 年

第 1 期, 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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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过程中存在 “更” 和 “徭” 的形式差异, 这里的 “更” 指常规性

的轮换服役, “徭” 则指临时性征发。① 黄今言认为: “月为更卒之役, 通

常由民户承 担, 一 般 是 有 役 龄 和 役 期 规 定 的。 它 相 当 于 后 来 所 称 的 恒

役。”② 据此, 秦汉时期, “徭” 与 “更卒之役” 在服役形式上似有差异。
杨振红进一步指出, 里耶秦简 J1 ( 16 ) 5A 反映出 “更卒之役 ” 不同于

“徭” (狭义上的 “徭” ) , “因为践更县者在 ‘兴徭’ 之前已经在服 ‘践

更’ 之役了, 换言之, 无论是否兴 ‘徭’ , 县都要例行兴发 ‘更’ 役” 。③

此说确有道理。
不仅如此, “徭” 与 “更卒之役” 的主管部门亦有差异, 前述里耶秦简

8 - 488 《户曹记录》 中有 “徭计” 一项, 现将该简内容完整移录如下:
户曹记录:
乡户计,

(徭) 计,
器计,
租质计,
田提封计,

计,
鞫计。
·凡七计。④

“徭计” 属于 “户曹记录”, 说明负责统计 “徭” 的主管部门为户曹, 而更

卒一般由尉曹掌管。⑤ 《史记·游侠列传》 载:
(郭) 解出入, 人皆避之。 有一人独箕倨视之, 解遣人问其名姓。

客欲杀之。 解曰: “居邑屋至不见敬, 是吾德不修也, 彼何罪!” 乃阴

属尉史曰: “是人, 吾所急也, 至践更时脱之。” 每至践更, 数过, 吏

弗求。⑥

从郭解暗中嘱托尉史免除某人更役, 可知更卒确由尉曹掌管。 在 《汉书·昭

帝纪》 如淳所注 “律说, 卒践更者, 居也, 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 后从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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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伟主编: 《里耶秦简牍校释》 第 1 卷,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167 页。
参见黄今言: 《秦汉赋役制度研究》,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293 页。
《史记》 卷 124 《游侠列传》,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第 3186 页。



律, 卒践更一月, 休十一月也”① 中, 亦可见 《尉律》 对 “卒践更” 的规

定。 《隶释》 卷 15 《都乡正卫弹碑》 题名中有 “尉曹掾都”, 洪适跋曰:
“ 《水经》 鲁阳县 ‘有 《南阳都乡正卫为碑》’, 平氏县 ‘有 《南阳都乡正卫

弹劝碑》’, 此则其一也……盖是纪述守、 令徭役条教也。”② 又 《鲁阳都乡

正卫弹碑》 题名中有鲁阳县左尉、 右尉, 碑载 “国服为息, 本存子衍。 上

供正卫, 下给更贱”,③ 同时涉及 “正卫” 与 “更贱 (践)” 两种服役群体。
以上诸条材料皆表明, “更卒之役” 由尉曹负责管理, 而狭义上的 “徭” 则

由户曹及乡啬夫负责管理。 此外, 据广濑薰雄考察, “徭” 与 “更卒之役”
还在征发者、 服役方式、 服役时间、 服役地点以及征发人数等方面存在差

异。④ 上述论说固然重要, 但要从根本上讲清楚 “徭” 与 “更卒之役” 的区

别, 还须注意以下三方面问题。
其一, “更卒之役” 属于广义上的 “徭”。 在岳麓肆 《徭律》 简 147 -

150 及简 253 - 256 中, 凡论及对官吏 “兴徭” 不当及擅自 “兴徭” 的惩处

时, 除了乡啬夫, 无一例外地提到了尉及尉史。⑤ 《后汉书·百官志》 载:
“尉曹主卒徒转运事。”⑥ 秦汉时期, 漕运转输亦在 “徭” 的范畴内。 《徭律》
既然在上述语境中将尉、 尉史与乡啬夫一并提及, 就说明尉及尉史主管的

“更卒之役” 虽然与狭义上的 “徭” 有所区别, 但仍属于广义上的 “徭”。
其二, 从狭义上的 “徭” 与 “更卒之役” 的服役内容来看, 两者并无

本质差别。 在前述 “御中发征” “传输委送” “载粟” “邑中事” 等不同征

发类别的 “徭” 中, 同样可见更卒的身影。 传世文献中多有更卒从事徭役

活动的记载, 如汉武帝时治理漕渠, “令齐人水工徐伯表, 发卒数万人穿漕

渠, 三岁而通”;⑦ 汉成帝时修建昌陵, “卒徒工庸以巨万数, 至燃脂火夜

作, 取土东山, 且与谷同贾”;⑧ 汉代实行盐铁官营, “郡中卒践更者, 多不

勘, 责取庸代”, “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 卒徒作不中呈, 时命助之。
发征无限, 更徭以均剧, 故百姓疾苦之”;⑨ 东汉明帝时治理汴渠, “遂发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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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万, 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 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① 可见, 秦

汉 “更卒之役” 的内容十分广泛, 涉及除道、 治河、 筑城、 修建陵寝以及

在官营机构中劳作等多个方面, 同 “徭” 的内容可能并无实质区别。 明乎

此, 便不难理解为何 《汉书·循吏传》 提到 “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
为除更徭”, 颜师古注曰: “不令从役也。”② 《盐铁论·未通篇》 “加之以口

赋更徭之役”③ 亦不必在 “更” 下断读, “更徭之役” 即 “更卒之役”, 是

广义上的 “徭” 的一种。
其三, 狭义上的 “徭” 与 “更卒之役” 的起役年龄不同。 如前所述,

“徭” 既有 “御中发征” 及 “ 有为” 等临时性劳役, 也有 “邑中事” 等

县邑 (或乡邑) 内部的常规性劳役。 “徭” 的实施存在定期轮流服役与临时

征发等不同方式, “更卒之役” 与狭义上的 “徭” 的关系, 类似现代军队组

织形式中现役部队与预备役部队的关系。 或许正是考虑到对黔首频繁的临时

性征发过于耗时耗力, 秦又制订了以月为役期的 “更卒之役”, 通过此种常

规性的征发方式满足其对人力的需求, 这就是董仲舒所说的:
古者税民不过什一, 其求易共; 使民不过三日, 其力易足……至秦

则不然, 用商鞅之法, 改帝王之制……又加月为更卒, 已复为正, 一岁

屯戍, 一岁力役, 三十倍于古; 田租口赋, 盐铁之利, 二十倍于古……
汉兴, 循而未改。④

关于更卒的起役年龄, 学界存有争议。 上引 “又加月为更卒, 已复为正,
一岁屯戍, 一岁力役, 三十倍于古” 的读法, 乃从 《汉书》 颜注本、 王先谦

《汉书补注》 本。 赞同这种断读方式的学者, 多据 《后汉书·百官志》 刘昭注

引 《汉官仪》 “民年二十三为正, 一岁以为卫士, 一岁为材官骑士, 习射御骑

驰战阵”⑤ 进行对读。 20 世纪 80 年代, 黄今言等主张滨口重国提出的另外一

种读法似更合理, 即 “又加月为更卒, 已复为正一岁, 屯戍一岁, 力役三十

倍于古”。⑥ 对其中的 “复” 字, 学者有多种看法, 或解释为 “复除”,⑦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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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是 “傅 ” 的讹写,① 黄今言、 陈伟则将 “已复 ” 看作副词, 解释为

“再” “又”。② 值得一提的是, 陈伟还对照荀悦 《汉纪》 中的 “又加月 〔为

更〕 卒, 征卫、 屯戍一岁, 力役三十倍于古”, 指出 《汉纪》 “征卫、 屯戍

一岁” 大概是 《汉书》 “已复为正一岁, 屯戍一岁” 的省略。③ “已复” 作

为可以省略的副词, 常见于传世文献, 而且 “力役” 二字属下读, 还避免

了第一种读法带来的 “月为更卒” 与 “力役” (劳役及兵役的统称) 的冲

突。 据此, 原读 “已复为正” 显然不能与 《汉官仪》 “民年二十三为正” 做

简单对应。 那么, “更卒之役” 也就不能理解为傅籍之前就已承担的劳役,
相反, 更卒与正卒、 屯戍等可能都是傅籍者的劳役及兵役。 宋人钱文子在

《补汉兵志》 中云:
汉法, 民年二十始傅……自始傅为更卒, 岁一月。 正卒为卫士一

岁, 材官骑士一岁。④

他认为, “月为更卒” 当在 “始傅” 之后, 而非 “始傅” 之前。 此外, 据学

者考证, 在松柏汉墓出土的各类簿册中, 《南郡卒更簿》 所见 “月用卒” 均

为傅籍者, 也表明承担 “更卒之役” 的主体为傅籍者。⑤

根据陈伟、 杨振红对松柏汉墓 47 号、 53 号木牍所记数据的统计,⑥ 南

郡 “月用卒” 数只占 “使大男” 数的 36. 1% , “使大男” 指年龄在 15 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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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老的身体健全的男性。① 松柏汉墓木牍的内容大致记于汉武帝早期, 在此

之前的汉景帝二年 (公元前 155 年), 始傅的年龄已改为 20 岁, 故在 “使大

男” 中也应包含部分小未傅者。 前引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傅律》 规定,
县、 道对小未傅者不能随意 “徭使”。 南郡 “月用卒” 数只占 “使大男数”
的 36. 1% , 或与各县、 道年龄在 15 ~ 19 岁的 “使大男” 还不用承担卒更的

任务有关。 也就是说, 唯傅籍者方有资格成为卒, 更卒、 正卒、 戍卒无疑均

由傅籍者组成。 依此, 可以肯定, 岳麓肆 《徭律》 中的 “节载粟乃发敖童

年十五岁以上, 史子未傅先觉 (学) 觉 (学) 室, 令与粟事”, 以及张家山

汉简 《二年律令·徭律》 中的 “节 (即) 载粟, 乃发公大夫以下子未傅年

十五以上者”, 二者皆非 “更卒之役”。 王彦辉指出, 《盐铁论》 中御史所说

“古者, 十五入大学, 与小役”, 以及文学所说 “今五十已上至六十, 与子

孙服挽输, 共给徭役”, 应当是指汉碑提到的 “小徭”。② 其说可信。
总之, 秦汉时期, “更卒之役” 属于广义上的 “徭”; 狭义上的 “徭”

与 “更卒之役” 在服役内容上并无本质差别, 均指力役中的劳役; 狭义上

的 “徭” 与 “更卒之役” 的起役年龄不同, 前者为 15 岁, 后者则始于傅籍

年龄。 前引董仲舒之语可解释为: 秦用商鞅之法, 改帝王之制, 又制订了以

月为役期的 “更卒之役”, 还要求民众当正卒一年、 屯戍一年, 以至于其所

服劳役及兵役是古时的 30 倍。 此外, 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徭律》 规定

“县弩春秋射各旬五日, 以当 (徭)”, “县弩” 即材官, 指正卒。 正卒在

役期间, 每年可以 30 日的军事训练抵 “徭”, 而 “更卒之役” 的役期又正

好是一个月, 似乎说明这里的 “徭” 即 “月为更卒” 的 “更徭”, 如此也可

进一步证明 “更卒之役” 属于广义上的 “徭”。

(责任编辑: 张梦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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